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3 年證券及期貨 

（修訂）條例草案》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2014年 3月 26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3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的致辭全文： 

 

主席︰ 

 

  我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其他委員和法案委員會秘書處及法律

顧問所付出的努力，令《2013 年證券及期貨（修訂）條例草案》（下稱「條例

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我亦感謝業界團體對在香港設立場外衍生

工具市場監管制度向法案委員會表示支持及表達意見。 

 

  我們在吸納相關意見及審視草案條文後，提交了若干修正案，以回應市場

意見、完善規管制度，以及使條文更加清晰易明。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動議有關修正案。 

 

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監管制度 

 

  鑑於二零零八年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機，揭示了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結構性

問題，二十國集團領袖承諾改革場外衍生工具市場。所有主要市場現正密鑼緊

鼓，為這項改革做好準備。例如，美國在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一日制定了《多

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而歐盟在二零一二年七月採納了《歐

洲市場基礎設施規例》，為改革場外衍生工具市場制定法例。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在香港設立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監管制度，以符合

國際要求。條例草案引入符合二十國集團要求的匯報、結算及交易責任，以及

為輔助實施這些責任而引入的備存紀錄責任。條例草案同時訂定條文，以規管

相關的必要基礎設施，以及規管和監察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細節

會在有關規則（即附屬法例）中列出。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及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計劃在今年第二季就有關強制

性匯報及相關備存紀錄責任的附屬法例進行公眾諮詢。 

 

  建議制度的監管工作，將由金管局及證監會聯合執行。金管局負責規管認

可財務機構及核准貨幣經紀的場外衍生工具活動，認可財務機構包括持牌銀

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證監會則負責規管持牌法團和會在附屬



法例訂明的其他人士的場外衍生工具活動。 

 

強制性責任 

 

  條例草案所引入的強制性匯報、結算及交易責任只適用於附屬法例所指明

的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現時構思是初期若干類別的利率掉期和不交收遠期外匯

合約會被指明納入規管範圍，這些都是對本地市場具有系統重要性的場外衍生

工具交易，並且可以標準化。附屬法例會為遵行匯報及結算責任提供擬議的寬

限期，讓受影響的市場參與者得以建立系統聯繫和處理相關文件。其中，匯報

責任的寬限期擬訂為最多六個月，以完成追溯匯報之前的交易。 

 

  部分團體曾就跨境交易的合規事宜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就此，我們已

經向法案委員會解釋，我們在照顧本地情況之餘，也會致力使香港的監管制度

與國際標準和主要市場的監管制度看齊。我們也正在與歐盟商討等效評審的事

宜，並與美國就監管跨境場外衍生工具活動商討合作安排。同時，我們會有方

便合規的措施。金管局的交易資料儲存庫與全球主要交易資料儲存庫互有聯

繫，使業界可隨時委託全球交易資料儲存庫代為向金管局提交報告。此外，本

地和海外中央對手方同樣可獲指定為條例草案下的中央對手方。交易雙方實際

上可選擇使用任何一個獲證監會認可和指定的中央對手方。就本地中央對手方

而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成立的香港場外結算有限公司已由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起開始提供自願結算服務。 

 

系統重要參與者 

 

  條例草案將規管系統重要參與者。這些有可能出現而又作為香港實體的參

與者，現時並不受金管局或證監會監管，但他們在場外衍生工具市場的持倉量

或交易之重大足以引起潛在系統性風險的關注。假如他們的場外衍生工具的持

倉量已達到附屬法例訂明的具報水平，就必須向證監會作出具報，讓香港的監

管機構得以充分監察這些系統重要參與者，密切留意其活動會否危及香港的金

融體系。 

 

  法案委員會曾就系統重要參與者具報門檻的量度方式作出研究。證監會在

考慮業界提出的意見後，決定採用可量化的具報門檻為依據，而不會以無法量

化的因素作為考慮，以便市場參與者更易理解，並令具報過程更有效率。金管

局和證監會會就系統重要參與者的具報規則諮詢公眾。 

 

受規管活動 

 



  條例草案將會引入兩類有關場外衍生工具的新增受規管活動。新增的第

11類受規管活動會涵蓋交易商及顧問的活動，而新增的第 12類受規管活動會

涵蓋客戶結算的活動。此外，現有第 9 類受規管活動及第 7類受規管活動的範

圍也會擴大。第 9類受規管活動是資產管理，會擴大至涵蓋場外衍生工具的投

資組合。現有第 7類受規管活動是自動化交易服務，會擴大至涵蓋場外衍生工

具的交易。條例草案會就新增受規管活動和擴大現有的受規管活動引入過渡安

排，讓現時已在場外衍生工具市場以中介人身分提供服務的人士，可在一段有

限時間內，繼續提供服務。 

 

  法案委員會曾經討論有何措施減低引入這些新增或經擴展受規管活動對

市場人士的影響。根據較早前公眾諮詢所得的意見，我們得知公眾認為有需要

為這些受規管活動提供較長的過渡期。因此，我們已在條例草案建議訂定較長

的申請期及過渡期，分別為三個月及六個月，以便市場人士順利過渡至新的發

牌制度，同時盡量減低對其現有業務的影響。此外，任何人在申請期內就相關

的新增或經擴展受規管活動提出申請，並符合相關條件，就能在過渡期後被當

作持牌或核准，直至證監會完成審議有關申請。若該人就其申請的相關的新增

或經擴展受規管活動獲證監會批給，該人就能繼續進行有關的受規管活動。 

 

監管權力 

 

  為確保金管局和證監會具有相關的監管權力，證監會的調查和紀律處分權

力會擴展至涵蓋場外衍生工具活動，而金管局亦會獲賦予相應的權力，規管認

可財務機構及核准貨幣經紀合規的情況。為確保公平的競爭環境，條例賦予金

管局的權力，與證監會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調查和紀律處分權力是一致

的。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II部保障條文的修訂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II部載有無力償債凌駕條文賦予的保障，目的是

防止由認可結算所結算的交易由於認可結算所任何成員出現違責並由於破產

清盤法的引用而遭到推翻。倘若出現有關交易被推翻的情況，或會在認可結算

所的其他成員之間造成骨牌效應，故此這些保障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這些保

障只適用於認可結算所與其成員之間就認可結算所成員違責事宜訂立的安排

及協議。 

 

  條例草案對《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II部作出修訂，以擴大認可結算所的

違責處理規則的適用範疇，及繼而擴大無力償債凌駕條文所賦予保障的涵蓋範

圍。修訂的目的，是把無力償債凌駕條文的保障，擴大至適用於認可結算所本



身的違責事項，以及獲認可結算所支援的場外衍生工具交易的若干客戶結算安

排。作出修訂後，假如提供場外衍生工具交易客戶結算服務的結算所參與者違

責，將可確保客戶的持倉及抵押品不會用來償還該參與者的債權人，而會按相

關安排轉移至另一個願意接手的認可結算所參與者，或由認可結算所進行平

倉，讓客戶可以取回剩餘的抵押品。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就相關條文向法案委員會提交了意見書，其後

亦向監管當局提出了若干技術性修訂。我們採納了相關建議，而有關修正案亦

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 

 

有關規管金融市場的其他改善措施 

 

  此外，本條例草案也會實施其他改善金融市場規管的技術性措施。 

 

  首先，條例草案對《證券及期貨條例》作出修訂，規定必須以電子方式，

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權益披露」作出的具報及報告送交存檔，

以改善程序，適時發布可能影響市場的權益披露公告。 

 

  另外，在市場失當行為罪行方面，條例草案對《證券及期貨條例》作出修

訂，使刑事法庭發出的交出令的範圍能夠涵蓋獲取的利潤和避免的損失，與現

時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的罰款權力相若。同時，條例草案對《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作出修訂，賦權刑事法庭就市場失當行為罪行作出限制令、押記令或

沒收令，凍結或檢取和沒收洗錢或上游罪行的得益或在有關罪行中使用的工具

等，以符合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提出的建議。 

 

結語 

 

  總的來說，條例草案將有助香港設立適切而有效的制度，監管場外衍生工

具市場，履行二十國集團的承諾，並與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看齊。 

 

  主席，條例草案以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員會支持，我懇請議

員支持條例草案及當局動議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完 


